4.4 关于启用医院公章的管理规定tc "4.4 关于启用院章的规定"
为加强医院公章的管理，规范公章的使用，特作如下规定：
1、上报的文件(报告、请示、报表、信函、材料等)需加盖院章，原稿必须由主办科室负责人签字，经主管院领导审阅、签署意见后，方可用章。
2、因公去外埠需开具医院介绍信的，经科室负责人同意、签字，报院办主任或副主任批准，方可用章。
3、因公在本市范围内需开具院介绍信的，必须在介绍信稿纸上填写清楚，并由科室负责人签字，经院办公室审核后开具。
4、需以医院名义发出的通知、通告、布告等文件，必须经主管院长签字同意后方能盖章发出。
5、如确有紧急情况主管院领导无法签字的，经电话请示后由院办主任签字后方可启用公章。
6、启用医院公章一律在院长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，不符合使用规定的，一律不得办理。
7、涉及合同、协议等重要文书，工作人员有权对有关内容质询，直至提交院长办公会讨论。
公章使用流程
院办领取或从医院网页上下载
《启用医院公章申请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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